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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113年 11 月份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13 年 12月 27 日下午 2 時 0分 

地    點：嘉義市政府 6 樓第 2會議室 

主   席：黃市長敏惠 

出    席：詳後附簽到表                                                   紀錄：顏永芸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113 年 10 份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一) 項次一： 

交通部 112 年交通部視導嘉義市政府行人安全環境改善計畫座談會建議

改善事項共 17項，請各單位研議辦理。 

主席裁示： 

1. 文雅國小案已核定，教育處及工務處解除列管，後續由教育處、文

雅國小及工務處自行列管工程進度。 

2. 交通處短期工程尚未完成，本案持續列管。 

(二) 項次二： 

「113 年交通部行人安全環境總健檢及行動改善方案輔導計畫」建議事

項請相關單位依會議結論積極辦理。 

1. 一般行人事故發生地點通常以路口多於路段，惟嘉義市東區及高齡

者行人事故為路段多於路口，請再檢討相關道路設施是否足夠。 

主席裁示：本案改善進度約 40%，待交通處完成後再解列，本案持

續列管。 

2. 行穿線、行人燈年度進度緩慢，建議可以配合未來行人交通安全設

施條例推動加速進行。 

主席裁示：本案交通處業已提出申請，待交通部及國土署核定後再

解列，本案持續列管。 

3. 校園、醫院、觀光景點周邊建議將速限管理納入未來推動方向。 

主席裁示：交通處已針對衛生局及教育處提出地點完成評估與規劃，

後續由交通處列入常態性年度工程辦理，本案解除列管。 

4. 113 年底前將「嘉義市行人安全環境總健檢及行動改善方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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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並將行人環境改善計畫圖資化。 

主席裁示：已提送交通部備查，本案解除列管。 

(三) 項次三： 

經國新城高齡化友善示範區 

1. 請交通處召集相關單位、里長及附近居民等，召開地方說明會，並

與里長討論相關設施設置位置。 

2. 請交通處於會勘完發布新聞稿宣導周知，另於完成施作相關設施後

亦發布完成成果之新聞稿，逐步建立民眾交通寧靜區之觀念。 

主席裁示：工程皆已完成，本案解除列管。 

(四) 項次四： 

有關本市核心指標，請交通處執行下述重點改善工程： 

1. 本市 780 處號誌化路口，其中 106 處為閃光號誌路口，請以不影響

行車效率之條件下，逐步調整為三色號誌。 

2. 請盤點本市大型路口全紅秒數是否足夠，將評估增加全紅秒數。 

3. 針對大型且多時相之路口，加裝大型行車倒數計時顯示器。 

主席裁示：本案併入裁示事項項次二第(一)點中列管，本案解除列

管。 

(五) 項次五： 

忠孝路及世賢路事故有下降，但文化路事故攀升，請警察局針對文化

路找出易肇事路口，提供碰撞構圖給交通處研議策進作為，並由交通

處邀集道安工作小組現勘。 

主席裁示：請交通處依據規畫改善內容持續辦理，本案持續列管。 

(六) 項次六： 

請各單位訂定 114 年 A1、A2 交通事故減量計畫內容，本市明年度針對

A1 事故及行人事故加強防制，以今年計畫為標準，各單位提報明年度

列管項目及 KPI 只增不減。 

主席裁示：各單位已提報明年度列管項目及 KPI，本案解除列管。 

(七) 項次七： 

請各單位加強微型電動二輪車的宣導，警察局若有看到未掛牌車輛請

多加勸導、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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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各單位業依轄管職掌完成相關宣導並有量化執行成果，本

案先行解除列管，改列為常態性業務。 

(八) 項次八： 

本市事故年齡 19 歲以下比例高於全國，20 歲以上比例低於全國，請加

強宣導學生交通安全知識。 

主席裁示：教育處及校外會已提出具體作為，並列入 114 年交通事故減

量計畫重點執行項目，本案解除列管。 

(九) 項次九： 

請衛生局、觀新處、教育處、社會處、民政處等，加強高齡者宣導並

採適性教材，並請監理站加強落實 75歲以上高齡者換照制度。 

主席裁示：本案已列入 114 年交通事故減量計畫中管考，本案解除列管。 

三. 秘書處報告：書面資料詳如會議資料。 

(一) 交通處處長： 

1. 書面資料 25 頁附件二，請秘書處檢視並補充完整已核定交維計畫

之施工狀態。 

2. 書面資料 70 頁，警察局 113 年交通事故減量計畫執行項目尚未達

100%，另 114 年各單位的減量計畫項目及 KPI 皆有增加，請各單

位持續努力。 

四. 113 年 11月份道路交通事故分析：書面資料詳如會議資料。 

(一) 交通處處長：感謝各單位努力執行 113 年嘉義市 A1、A2 交通事故減量

計畫，惟今年度 A1 事故仍無下降，故 114 年度交通事故減量計畫執行

項目增加至 73 項，請各單位務必和局處首長報告明年執行項目與重點

強化執行效能。  

(二) 主席裁示：今年 A1 事故數據不理想，A2 事故略有減少，請明年執行

減量計畫可參考今年事故原因，加強防制。 

五. 113 年 11月份道路養護及道路管線施工報告：書面資料詳如會議資料。 

六. 專題簡報- 114 年度「機車駕駛訓練制度 3.0 計畫」：書面資料詳如會議資料。 

(一) 交通處處長： 

1. 簡報 9 頁，參加駕訓人數雖已有較 112 年提升，但仍有提升空間。 

2. 簡報 11 頁，高中職校園宣導場次的參與人數不理想，未來可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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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或校外會協助動員，讓學生知道相關資訊，本市全額補助用意即

為鼓勵民眾參加駕訓 ，請教育小組及宣導小組辦理機車駕訓宣導時，

將「全額補助」列為宣導重點。 

3. 明年度如執行成效良好，請監理所增加本市補助名額。 

(二) 主席裁示： 

請宣導小組、校外會及監理所加強針對公、私立高中職宣導機車駕訓，

培養民眾的交安觀念，進而提升交通安全。 

七. 顧問指導 

(一) 林教授佐鼎： 

1. 書面資料 2頁，請評估閃光號誌延後有無顯著影響。 

2. 書面資料 106 頁，吳鳳北路與民權路口事故發生在 00 時 17 分，該

路口號誌已轉為閃光號誌，請再觀察事故時段，調整號誌。 

3. 書面資料 5頁，請再補充說明是否為 24 小時三色運轉號誌。 

4. 書面資料 115 頁，A1 事故上升，A2 事故下降，雖可肯定 A2 事故

下降，但行人事故上升，仍有改善空間，請再加強行人事故防制。 

5. 書面資料 121 頁，機車駕訓課程內容不易了解，建議製作簡化版本，

使民眾易懂。 

(二) 中華電信： 

很多人不知道法規已修正，112 年 6 月 30 日後取得汽車駕照不得駕駛

輕型機車，需要另外考取機車駕照，請問有無管道可以加強宣導。 

(三) 交通處處長： 

1. 回應林顧問： 

(1) 書面資料 2 頁，各縣市閃光號誌多為 24 至 6 時，本市大型路口

號誌調整 24 小時三色運轉，深夜時段會調降週期。 

(2) 書面資料 106 頁，針對吳鳳北路與民權路口事故，事故發生後，

已調整為 24 小時三色運轉。 

2. 有關中華電信提出尋求宣導管道，可洽交通處協助媒合監理單位協

助宣導。 

(四) 嘉義市監理站： 

監理站有提供全面向宣導，皆有辦理免費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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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席裁示： 

請教育處要求學校，請孩童回家檢視家長有無駕照，透過「孫子兵法」

傳遞正確觀念給家長，並將正確交安觀念從小扎根。 

八. 臨時動議:無。 

散會時間(下午 3時 50分) 


